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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用 日 語 系 日 本 市 場 暨 商 務 策 略 碩 士 班  

研究生修業程序示意圖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/1/7應用日語系98學年度第1學期第四次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議通過 

提請 2015/01/15 應用日語系所(科)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：本修業程序未規定事項，請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辦理。 

入  學 

申請指導教授 

（研一上：1月） 

計畫書審查 

（研一下；每年 3月或 10 月） 

通過 

不通過 

修正後 
計畫書書面複審 

不通過 

通過 論文初稿撰寫 

論文中間發表 

論文初稿書面審查 

（研二下：每年4月底 或 10月底 ） 

不通過 

修正後 

通過 

論文初稿    

書面複審 

不通過 

申請論文口試 

（研二下：每年 5月或 11 月） 

通過 

不通過 

通過 

繳交論文完稿 

獲頒碩士學位 

修滿本碩士班 24學分

（包含必修學分與選

修學分），碩士論文 6

學分另計。 

計畫書審查結果？ 複審結果？ 

複審結果？ 論文初稿書審結果？ 

論文口試結果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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